附件1                     技工院校综合统计报表
表　　号：人社统OS1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2]118号
有效期至：2014年11月

填报单位（盖章）：                                             （           年度）                                   单位：个、人、千元
	项目
	序号
	
	
	
	

	
	
	技工院校个数
	劳动预备制度定点培训机构数
	全额拨款学校个数
	差额拨款学校个数
	经费全部自筹学校个数
	在职教职工人数
	女性
	大学本科以上教师
	技师、高级技师
	
	
	一体化教师
	兼职教师人数
	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
	生产实习指导教师
	经费来源总计
	财政性经费
	学费
	其他经费

	
	
	
	
	
	
	
	
	
	
	
	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
	高级讲师
	讲师
	助理讲师
	生产实习指导教师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
	一级实习指导教师
	二级实习指导教师
	三级实习指导教师
	技师、高级技师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总计
	1
	　
	　
	　
	　
	　
	　
	　
	　
	　
	　
	　
	　
	　
	　
	　
	　
	　
	　
	　
	　
	　
	　
	　
	　
	　
	　
	　

	地方人社部门办
	2
	　
	
	
	
	
	
	
	
	
	
	
	
	
	
	
	
	
	
	
	
	
	
	
	
	
	
	

	行业办
	3
	　
	
	
	
	
	
	
	
	
	
	
	
	
	
	
	
	
	
	
	
	
	
	
	
	
	
	

	企业办
	4
	　
	
	
	
	
	
	
	
	
	
	
	
	
	
	
	
	
	
	
	
	
	
	
	
	
	
	

	国务院部委办
	5
	　
	
	
	
	
	
	
	
	
	
	
	
	
	
	
	
	
	
	
	
	
	
	
	
	
	
	

	民办
	6
	　
	
	
	
	
	
	
	
	
	
	
	
	
	
	
	
	
	
	
	
	
	
	
	
	
	
	

	含国有股份的股份制办学
	7
	　
	
	
	
	
	
	
	
	
	
	
	
	
	
	
	
	
	
	
	
	
	
	
	
	
	
	

	中外（港澳台）合作办学
	8
	　
	
	
	
	
	
	
	
	
	
	
	
	
	
	
	
	
	
	
	
	
	
	
	
	
	
	

	其他
	9
	　
	　
	　
	　
	　
	　
	　
	　
	　
	　
	　
	　
	　
	　
	　
	　
	　
	　
	　
	　
	　
	　
	　
	　
	　
	　
	　


续表
	序号
	招生学校数
	
	
	
	
	
	

	
	
	招生人数
	高级班学生
	技师和预备技师班学生
	农业户口学生
	在职职工
	在校学生数
	女生
	高级班学生
	技师和预备技师班学生
	农业户口学生
	在职职工
	毕业生人数
	高级班学生
	
	按获取证书分组
	就业人数
	高级班学生
	技师和预备技师班学生
	培训社会人员
	女性
	按培训对象分组
	培训社会人员结业人数
	按获取证书分组

	
	
	
	
	
	
	
	
	
	
	
	
	
	
	
	技师和预备技师班学生
	中级职业资格
	高级职业资格
	预备技师
	技师资格
	
	
	
	
	
	失业人员
	劳动预备制人员
	在职职工
	农村劳动力
	大学毕业生
	
	初级职业资格
	中级职业资格
	高级职业资格
	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乙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1
	
	
	
	
	
	
	
	
	
	
	
	
	
	
	
	
	
	
	
	
	
	
	
	
	
	
	
	
	
	
	
	
	
	

	2
	
	
	
	
	
	
	
	
	
	
	
	
	
	
	
	
	
	
	
	
	
	
	
	
	
	
	
	
	
	
	
	
	
	

	3
	
	
	
	
	
	
	
	
	
	
	
	
	
	
	
	
	
	
	
	
	
	
	
	
	
	
	
	
	
	
	
	
	
	

	4
	
	
	
	
	
	
	
	
	
	
	
	
	
	
	
	
	
	
	
	
	
	
	
	
	
	
	
	
	
	
	
	
	
	

	5
	
	
	
	
	
	
	
	
	
	
	
	
	
	
	
	
	
	
	
	
	
	
	
	
	
	
	
	
	
	
	
	
	
	

	6
	
	
	
	
	
	
	
	
	
	
	
	
	
	
	
	
	
	
	
	
	
	
	
	
	
	
	
	
	
	
	
	
	
	

	7
	
	
	
	
	
	
	
	
	
	
	
	
	
	
	
	
	
	
	
	
	
	
	
	
	
	
	
	
	
	
	
	
	
	

	8
	
	
	
	
	
	
	
	
	
	
	
	
	
	
	
	
	
	
	
	
	
	
	
	
	
	
	
	
	
	
	
	
	
	

	9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就业训练中心综合情况
表　　号：人社统OS2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2]118号
有效期至：2014年11月

填报单位（盖章）：                                             （           年度）                                   单位：个、人、千元
	项目
	序号
	机构个数
	在职教职工总人数
	　
	兼职教师人数
	经费来源总计
	　
	培训人数
	　
	按培训对象分组
	按培训期限分组
	结业人数
	按获取证书分组
	就业人数

	
	
	
	
	教师
	
	
	财政补助费
	职业培训补贴
	
	女 性
	劳动预备制学员
	失业人员
	农村劳动者
	在职职工
	其他人员
	六个月以下
	六个月至一年
	一年以上
	
	初级职业资格
	中级职业资格
	高级职业资格
	技师职业资格
	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总计
	1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综合情况
表　　号：人社统OS3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2]118号
有效期至：2014年11月

填报单位（盖章）：                                             （           年度）                                   单位：个、人、千元
	项目
	序号
	机构个数
	在职教职工总人数
	　
	兼职教师人数
	经费来源总计
	　
	培训人数
	　
	按培训对象分组
	按培训期限分组
	结业人数
	按获取证书分
	就业人数

	
	
	
	
	教师
	
	
	财政补助费
	职业培训补贴
	
	女 性
	劳动预备制学员
	失业人员
	农村劳动者
	在职职工
	其他人员
	六个月以下
	六个月至一年
	一年以上
	
	初级职业资格
	中级职业资格
	高级职业资格
	技师职业资格
	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总计
	1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职业培训综合情况表
表　　号：人社统OS4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2]118号
有效期至：2014年11月

填报单位（盖章）：                                             （           年度）                                   单位：个、人、千元
	项

目
	序号
	
	

	
	
	本期实际参加职业培训人数
	女性
	
	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创业培训
	　
	取得证书人数
	女性
	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人数
	取得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人数
	取得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人数
	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人数
	取得技师职业资格证书人数
	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人数
	取得培训合格证书人数
	创业培训合格人数

	
	
	
	
	就业技能培训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
	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退役士兵
	
	在岗农民工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
	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退役士兵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总计
	1
	　
	　
	　
	　
	　
	　
	　
	　
	　
	　
	　
	　
	　
	　
	　
	　
	
	
	
	
	
	
	
	
	
	


续表

	
	
	本期职业培训补贴资金金额
	　
	定点培训机构个数
	　

	实现就业人数
	女性
	
	创业培训
	培训后当期成功创业人数
	
	就业技能培训
	　
	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创业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定点机构个数
	　
	创业培训定点机构个数
	　

	
	
	就

业

技

能

培

训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人员
	农

村

转

移

就

业

劳

动

者
	毕

业

年

度

的

高

校

毕

业

生
	未继

续升

学的

应届

初高

中毕

业生
	退

役士兵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
	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退役士兵
	
	在岗农民工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退役士兵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所属机构个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所属机构个数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

主要指标解释

1、 人社统OS1号表

（一）企业办: 指国有企业办学。

（二）民办: 指公民个人或民营企（事）业单位办学。

（）地方各行业主管部门办技工院校和1998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后陆续划归地方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的原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技工院校情况，在 “行业办”中反映。

（三）劳动预备制定点培训机构数: 指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并向社会公布的劳动预备制定点培训（教育）机构。

（四）技工院校在职教职工人数：指报告期末技工院校编制内在册教工人数和由学校正式聘用的全职教工人数。

（五）兼职教师人数：指报告期末学校所聘请本人有其他职业的校外人员担任任课教师人数。

（六）一体化教师：在报告期内同时承担专业理论课教学和生产实习指导的教师或承担理论实习一体化教学的教师。

（）财政性经费：指技工院校从政府财政性经费渠道获得的学校办学经费和学校建设专项经费等。

（七）其他经费：包括原统计年报表中学校从公司经费、企业经费等渠道获得的学校办学经费和学校建设专项经费等，以及25项、26项以外的非财政性经费。

（八）招生人数：指技工院校学制教育招生实到人数。其中：

高级班学生：指技工院校进入高级技工培养阶段的招生实到人数。

技师和预备技师班学生：指技工院校进入技师或预备技师培养阶段的招生实到人数。

（九）在校学生人数：指报告期末，技工院校实有在校学生人数。其中，高级班学生、技师和预备技师班学生，指实际进入对应的高级技工、技师和预备技师培养阶段，接受学制教育的学生数。

（十）培训社会人员人数：指报告期内技工院校培训社会人员的人次数。其中：

失业人员：指培训时出具了相应失业证明的人。

劳动预备制人员：指城乡初高中毕业后，未升入更高一级学校，在就业前参加1-3年职业培训的学员。

（十一）就业人数：指报告期内技工院校毕业生已从事一定社会经济活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数以及已升学人数。

（十二）宾栏第9项“技师、高级技师”，填写全体教师中具有技师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数。第19项实习指导教师中“技师、高级技师”，仅限于填写在技工院校中实际承担生产实习指导教师教学工作，但没有取得教师系列职称（职务），却具有技师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员数。

（十三）一体化教师按职称（职务）系列在表中“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或“生产实习指导教师”中反映，同时，在“一体化教师”中反映。同时具有文化理论课教师和生产实习指导教师两个序列职称（职务）的，可选择一个较高职称（职务）填写。宾栏第11项—13项和第15项—19项不得重复填写、重复计算。

二、人社统OS2号表、人社统OS3号表

（一）就业训练中心个数：指报告期末实有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包括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举办的就业训练实体数。

（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个数：指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并取得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三）在职教职工总人数：指报告期末正式教职工人员总数。其中：教师是指报告期末在职教职工中的教师人数。

（四）经费来源总计：指报告期内就业训练中心或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总收入。其中：

财政补助费：指报告期内学校从政府财政性经费渠道获得的办学补助经费。

职业培训补贴：指报告期内通过承担政府财政补贴性培训而获得的补贴资金数额。

（五）培训人数：指报告期内，就业训练中心或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培训的人次数。

（六）六个月以下：不含六个月。

（七）六个月至一年：含六个月，不含一年。

（八）结业人数：指报告期内完成培训（训练）课程获得结业证书的人次数。

（九）就业人数：指经过培训后实现就业的人数，不含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培训的人数。

三、人社统OS4号表

（一）本期实际参加职业培训人数：是指在统计期内，参加政府财政补贴的各类职业培训的人数。

（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是指具有本地城镇户口，有劳动能力，目前无业，有求职愿望并在街道(乡镇)劳动保障部门办理了求职登记的人员。

（三）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是指各类有转移就业意愿的农村劳动者，重点是准备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

（四）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是指参加各类职业培训的当年度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

（五）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是指参加各类职业培训的城乡未继续上学的初、高中毕业生。

（六）退役士兵：是指参加各类职业培训的退役士兵和士官人数。

（七）在岗农民工：指符合政策规定，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

（八）取得证书人员：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结束后，经考核鉴定合格取得培训合格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九）创业培训合格人数：指各类有创业要求并参加创业培训后，经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的人数。

（十）培训后当期成功创业人数：指培训结束后成功创办企业（领取企业法人经营执照）、实现自谋职业、领取个体工商户经营执照以及其他摆摊设点的人数。

（十一）本期职业培训补贴资金金额：指实际补贴支出的金额，不含应支付但在统计期内尚未拨付的金额。

（十二）定点机构个数：指由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通过招投标确定的承担政府财政补贴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和创业培训的机构个数。
（十三）以“千元”为计量单位时保留一位小数。

附件5
统计情况逻辑关系式

（一）人社统OS1号表
甲栏：（1）=（2）+（3）+（4）+（5）+（6）+（7）+（8）+（9）。

宾栏：（1）≥（2）；（1）=（3）+（4）+（5）；

（6）≥（7）；（6）≥（8）；（6）≥（9）；（6）≥（10）+（14）；（9）≥（19）； 

（10）≥（11）+（12）+（13）；

（14）≥（15）+（16）+（17）+（18）+（19）；

（20）≤（10）+（14）

（21）≥（22）+ （23）；（24）=（25）+（26）+（27）；

续表：

甲栏：（1）=（2）+（3）+（4）+（5）+（6）+（7）+（8）+（9）。

宾栏：（28）≤(1)；（29）≥（30）+（31）；（29）≥（32）； 

（34）≥（35）；（34）≥（36）+（37）；（34）≥（38）；（34）≥（40）；

（40）≥（41）+（42）；（40）≥（43）+（44）+（45）+（46）；

（40）≥（47）；（41）≥（48）；（42）≥（49）；（47）≥（48）+（49）；（50）≥（51）；

（50）≥（52）+（53）+（54）+（55）+（56）；（50）≥（57）；

（57）≥（58）+（59）+（60）+（61）。
（二）人社统OS2号表、人社统OS3号表

宾栏：（2）≥（3）；（5）≥（6）+（7）；

（8）≥（9）；（8）≥（10）+（11）+（12）+（13）+（14）；

（8）≥（15）+（16）+（17）；（8）≥（18）；

（18）≥（19）+（20）+（21）+（22）+（23）；

（三）人社统OS4号表
宾栏：(1)≥(2);

(1)≥(3)+(9)+(11);(3)≥(4) +(5)+(6)+(7) +(8);(9) ≥(10);

(11)≥(12)+(13)+(14)+(15)+(16);(17) ≥(18);

(17) ≥(19)+(20)+(21)+(22)+(23)+(24)+(25)+(26);

(27) ≥(28);(27) ≥(29)+(35);(29)≥(30)+(31)+ (32)+(33)+(34);(35)≥(36);

(37)≥(38)+(44)+(46);(38)≥(39)+(40)+(41)+(42)+(43)；(44) ≥(45);

(46) ≥(47)+（48）;(49)≥(50)+(52);(50) ≥(51);(5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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